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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思品遗失警官证一本，编号：公现役
字第0453269号，声明作废。

盛成辉遗失警官证一本，编号：公现役
字第0763592号，声明作废。

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滨江大队遗
失 浙 江 省 罚 没 款 定 额 票 据 9 张 ，编 号
1600055142-16000551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法院公告
2018年8月29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8)浙0102民初1923号
锦州华建经贸有限公司、湖州今天物资有限公司、

湖州大宝经贸有限公司、湖州锡昌数控工业有限公司、
丁林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万振能源有限公司诉你们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浙0102民初1923号，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补充证
据、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09时
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1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988号

蔡爱乐：本院受理廖新产的诉蔡爱乐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8）浙 0106 民初 98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3664号

杭州微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北京
梦之城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及北京京东叁佰陆拾
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原告北京
梦之城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诉请要求判决：被告立即停
止生产、销售侵权产品并删除相关侵权信息，赔偿原
告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30000元，承担诉讼费用。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29 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24民初3513号
杭州鸿兆软件有限公司：原告永嘉博尔电器有限

公司诉被告杭州鸿兆软件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浙0324民初35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
文内容如下：限被告杭州鸿兆软件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永嘉博尔电器有限公司
货款1086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自2018年4月20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履行
之日止）。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2472元，由被告杭州鸿兆软件有限公
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805号之一
郑军：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余杭区乔司沈水荣建

材店与被告郑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805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866号

唐富金、唐许坤：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
余杭元良陶瓷有限公司诉被告唐富金、唐许

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10 民初 1866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宁波壹美家居有限公司1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收购的宁波壹美家居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

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单位：元

（上述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8】年【8】月【30】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配资。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8】年【8】月【29】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

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盛思捷】 联系电话：【13567893588】
通讯地址：【宁波市中山东路1888号嘉恒广场B座11楼】
邮政编码：【315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9】日

序号

1

合计

债务企业名称
宁波壹美家居
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

19,820,000.00

19,820,000.00

利息

1，652，064.86

1，652，064.86

担保情况
宁波壹美家居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西周镇象西工业园区工
业厂房抵押，象山县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周渭明、赖也萍保证。

债权转让通知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签署日期为2017年8月4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附件清单中债务人的债权本金及相应利息（包
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
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罚息。

债权转让表（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司法文书、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3月31日的借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
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9日

生效法律文书案号及强制执行案号

（2015）甬慈商外初字第24号、
（2015）甬慈执民字第1964号

主债务人

宁波威士顿车业
有限公司

本金（截至2017年7月23
日）

26999935.9

利息

相应利息

担保人

宁波新海电子实业有限公司、宁波
三旗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懒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已受
理许凤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的仲裁申请，
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18）274 号。
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
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

《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
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
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
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
2018年10月16日上午9点30分点在杭州市
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
（地址：杭州市光复路100号2楼仲裁庭），请
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慈溪市万众电器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
谭朝军、陈进秀与你单位要求确认劳动关系

等劳动争议案，依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
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慈溪劳人仲案

〔2018〕572号劳动争议案件申请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
文书及有关证据材料，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8年
10 月 18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委仲裁二庭
（地址：慈溪市白沙路街道北三环东路1999
号慈溪市人力资源交流中心二楼216室）开
庭审理此案，请提前到本委办理手续并准时
到庭参加庭审。逾期不到庭，本委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
三十六条第二款作出缺席裁决。请在开庭
后十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

慈溪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8月29日

仲裁公告

甬海卫医催（2018）4号
当事人：沈书桂；性别：男；民族：汉族；

出生年月：1987 年 1 月 1 日；身份证号码：
360428198701011615；住址：江西省九江市
都昌县大沙乡横山村马家边 1 号；文化程
度：大专；联系电话：13857868735；经营场
所：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古庵村孙家漕
19-1；营业执照：无

你尚未履行我局于 2018 年 1 月 22 日
对你作出的行政决定（《行政处罚决定书》甬
海卫医罚〔2017〕33号），收到本催告书之日
起 10 日 内 ，将 罚 款 人 民 币 叁 仟 元 整

（￥3000.00 元）、加处罚款人民币叁仟元整
（￥3000.00 元）合 计 人 民 币 陆 仟 元 整
（￥6000.00元）缴至宁波银行湖东支行天之
海网点（地址：海曙区大梁街48号天之海大
厦一楼）。如不履行上述义务，本局将依法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对此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可在收到本催告书
之日起10日内到海曙区文化路16号宁波市
海曙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进行陈述和申辩。

宁波市海曙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8年8月29日

催 告 书

杭州彬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义乌林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杭州彬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义乌林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债
权转让协议》（日期为2018年4月18日），杭州彬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
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义乌林桥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彬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义乌林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合公告通知各借
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义乌林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义乌林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杭州彬舜联系电话：0571-81901958
义乌林桥联系电话：0571-81968304

杭州彬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义乌林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8年8月29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3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吴云根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

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银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
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湖州神格电器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3年4月21日）

借款合同编号
S335101M320120060156 S335101M320120060444
S335101M320120060645 S335101M120120008363

本金

10805172.00

欠息

截至2013年 4月21日欠息（利、罚息） 514816.33元

担保人

保证人：安吉福钢管业有限公司、章国奇、王秀莲、陈素忠、李伟峰 抵押物：章国奇、王秀莲所有的位于浙江省安
吉县递铺镇阳光工业园区二区1幢/2幢房产及土地。

浙江达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汇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达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汇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达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

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绍兴汇普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绍兴汇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绍兴汇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达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汇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9日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15年11月4日，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5年11月4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绍兴汇普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借款人名称

山东众华家纺有限公司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抵押物：山东人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13333平米土地 保证人：浙江众华家纺集团有限公司、魏中华、滕丽君

债权本息

6823975.79

最高额本金余额

13200000.00

浙江达鹏律师事务所现为个人设立的事
务所，因发展需要，拟改制为普通合伙制事务
所，向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后，原有债权债务由变更后的事务所承继。
特此公告。

浙江达鹏律师事务所
2018年8月29日

公 告


